
海富通基金 B010

华商基金 A11

华夏基金 B018

景顺长城基金 B031

建信基金 B038

凯石基金 B019

诺安基金 B031

南方基金 A16

平安基金 B023

鹏华基金 B031

前海开源基金 B014

上投摩根基金 B014

上银基金 B022

天弘基金 A05

同泰基金 B010

信达澳银基金 B023

新华基金 B003

兴证全球基金 B010

易方达基金 A32

银华基金 B035

银河基金 A32

益民基金 B010

中欧基金 B035

招商基金 A32

安信证券 A11

上海产权交易所 A11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1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B022

中原百货 A11

镇洋发展 A17

镇洋发展 A18

镇洋发展 A19

镇洋发展 A20

镇洋发展 A21

巨一科技 A24

力诺特玻 A22

力诺特玻 A23

隆华新材 A01

隆华新材 A29

隆华新材 A30

长城证券基金 B042

688122 西部超导 B073

688127 蓝特光学 B064

688180 君实生物 B018

688222 成都先导 B039

688255 凯尔达 A27

688255 凯尔达 A28

688289 圣湘生物 B033

688301 奕瑞科技 B070

688367 工大高科 B031

688368 晶丰明源 B065

688513 苑东生物 B071

688550 瑞联新材 A11

688556 高测股份 B019

688607 康众医疗 B078

688689 银河微电 B019

688707 振华新材 B051

688766 普冉股份 B007

688779 长远锂科 B015

689009 九号公司 B017

富国红利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09

嘉实全球价值机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A12

银河成长优选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08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B016

博时基金 A11

宝盈基金 A32

长城基金 B014

财通基金 B010

大成基金 B039

广发基金 B038

国联安基金 B025

国寿安保基金 B036

国投瑞银基金 B013

华安基金 B037

华宝基金 B016

603759 海天股份 B024

603767 中马传动 B014

603779 威龙股份 B004

603813 原尚股份 B004

603816 顾家家居 A11

603836 海程邦达 B014

603858 步长制药 B001

603893 瑞芯微 B002

603909 合诚股份 B043

603918 金桥信息 B059

603931 格林达 B061

603985 恒润股份 B032

603995 甬金股份 B011

605066 天正电气 B017

605068 明新旭腾 B028

605077 华康股份 B058

605086 龙高股份 B066

605088 冠盛股份 B030

605111 新洁能 B045

605138 盛泰集团 A10

605178 时空科技 B054

605196 华通线缆 B021

605199 葫芦娃 B015

605286 同力日升 B035

605288 凯迪股份 B074

605296 神农集团 B075

605369 拱东医疗 B050

605377 华旺科技 B057

605566 福莱蒽特 A14

605566 福莱蒽特 A15

605580 恒盛能源 B002

688003 天准科技 B022

688005 容百科技 B013

688006 杭可科技 B029

688026 洁特生物 B026

688028 沃尔德 B015

688063 派能科技 B068

688077 大地熊 B017

688096 京源环保 B002

688106 金宏气体 B011

601969 海南矿业 B020

601990 南京证券 B002

603005 晶方科技 B007

603009 北特科技 B027

603013 亚普股份 B010

603043 广州酒家 A05

603067 振华股份 B076

603077 和邦生物 B003

603087 甘李药业 A10

603131 上海沪工 B072

603166 福达股份 B002

603183 建研院 B037

603197 保隆科技 B022

603220 中贝通信 B023

603239 浙江仙通 B004

603258 电魂网络 B012

603301 振德医疗 B027

603309 维力医疗 B073

603315 福鞍股份 B025

603324 盛剑环境 B071

603329 上海雅仕 B028

603359 东珠生态 B049

603444 吉比特 B079

603501 韦尔股份 B007

603505 金石资源 B018

603518 锦泓集团 B018

603529 爱玛科技 A11

603535 嘉诚国际 B005

603535 嘉诚国际 B006

603601 再升科技 B026

603606 东方电缆 B058

603612 索通发展 B009

603650 彤程新材 B024

603657 春光科技 B018

603662 柯力传感 B025

603665 康隆达 B023

603678 火炬电子 B003

603717 天域生态 B022

603719 良品铺子 B060

603727 博迈科 B031

600703 三安光电 B012

600705 中航产融 B011

600722 金牛化工 B055

600730 中国高科 B036

600734 *ST实达 B014

600739 辽宁成大 A11

600750 江中药业 B008

600755 厦门国贸 B026

600785 新华百货 B072

600850 电科数字 B028

600859 王府井 B030

600863 内蒙华电 B030

600882 妙可蓝多 B012

600926 杭州银行 B012

600955 维远股份 B023

600956 新天绿能 B027

600965 福成股份 B063

600965 福成股份 B039

600975 新五丰 A13

600976 健民集团 B060

600983 惠而浦 B036

600995 文山电力 B003

600999 招商证券 B004

601088 中国神华 B012

601155 新城控股 B004

601187 厦门银行 B026

601208 东材科技 B025

601225 陕西煤业 B010

601330 绿色动力 B022

601456 国联证券 B014

601555 东吴证券 B004

601599 浙文影业 B020

601609 金田铜业 B078

601636 旗滨集团 B009

601668 中国建筑 B035

601728 中国电信 B012

601828 美凯龙 B010

601857 中国石油 B030

601901 方正证券 B035

601968 宝钢包装 B021

600012 皖通高速 B014

600021 上海电力 B023

600050 中国联通 B041

600079 人福医药 B009

600093 *ST易见 B048

600109 国金证券 B013

600143 金发科技 B004

600171 上海贝岭 B027

600176 中国巨石 B012

600179 安通控股 B020

600180 瑞茂通 B019

600188 兖州煤业 B026

600239 *ST云城 B002

600258 首旅酒店 B013

600277 亿利洁能 B003

600284 浦东建设 B029

600288 大恒科技 B064

600326 西藏天路 B028

600329 中新药业 B011

600409 三友化工 A13

600422 昆药集团 B062

600469 风神股份 B009

600483 福能股份 B019

600499 科达制造 B012

600535 天士力 B009

600538 国发股份 B011

600561 江西长运 B013

600566 济川药业 B015

600567 山鹰国际 B037

600568 ST中珠 B027

600580 卧龙电驱 B026

600597 光明乳业 B037

600601 ST方科 A16

600611 大众交通 B023

600616 金枫酒业 B002

600648 外高桥 B013

600673 东阳光 B024

600678 四川金顶 B016

600696 岩石股份 B036

600702 舍得酒业 B077

002960 青鸟消防 B036

002962 五方光电 B013

002970 锐明技术 B041

002977 天箭科技 B067

002987 京北方 B042

002991 甘源食品 B021

002993 奥海科技 B030

003008 开普检测 B055

003010 若羽臣 B037

003011 海象新材 B063

003016 欣贺股份 B046

003017 大洋生物 B029

003018 金富科技 B021

300082 奥克股份 B040

300285 国瓷材料 B040

300327 中颖电子 B040

300358 楚天科技 B040

300506 名家汇 B024

300612 宣亚国际 B042

300644 南京聚隆 B040

300672 国科微 A13

300672 国科微 B039

300755 华致酒行 B040

300761 立华股份 B011

300765 新诺威 B040

300802 矩子科技 B040

300838 浙江力诺 B020

300838 浙江力诺 B040

300864 南大环境 B040

300873 海晨股份 B040

300923 研奥股份 B070

300933 中辰股份 B002

301025 读客文化 B040

301052 果麦文化 B037

301087 可孚医疗 A16

301089 拓新药业 A16

301091 深城交 A11

301129 瑞纳智能 A10

301169 零点有数 A10

600000 浦发银行 B012

002527 新时达 B016

002560 通达股份 B068

002565 顺灏股份 A10

002567 唐人神 B030

002582 好想你 A32

002586 *ST围海 B011

002603 以岭药业 B025

002610 爱康科技 B002

002655 共达电声 B016

002660 茂硕电源 B010

002661 克明食品 B053

002671 龙泉股份 B024

002684 *ST猛狮 B024

002686 亿利达 B017

002697 红旗连锁 B059

002701 奥瑞金 B039

002706 良信股份 B019

002728 特一药业 B025

002734 利民股份 B015

002736 国信证券 B011

002742 三圣股份 B013

002749 国光股份 B056

002762 金发拉比 B017

002775 文科园林 B021

002776 ST柏龙 B029

002777 久远银海 B021

002785 万里石 B069

002792 通宇通讯 B047

002793 罗欣药业 B027

002797 第一创业 B036

002837 英维克 B013

002840 华统股份 B020

002842 翔鹭钨业 B048

002846 英联股份 B038

002882 金龙羽 B013

002911 佛燃能源 A31

002927 泰永长征 A16

002928 华夏航空 B016

002939 长城证券 B038

002958 青农商行 B013

000971 ST高升 B007

000976 华铁股份 B062

001206 依依股份 B075

001208 华菱线缆 B031

001216 华瓷股份 B017

001288 运机集团 A10

002047 宝鹰股份 B038

002065 东华软件 A26

002073 软控股份 B017

002074 国轩高科 B035

002108 沧州明珠 B034

002110 三钢闽光 B007

002123 梦网科技 B039

002125 湘潭电化 B080

002145 中核钛白 B054

002147 *ST新光 B027

002212 天融信 B004

002225 濮耐股份 B017

002233 塔牌集团 B056

002234 民和股份 B013

002237 恒邦股份 B042

002249 大洋电机 B052

002302 西部建设 B044

002323 *ST雅博 B025

002342 巨力索具 B010

002382 蓝帆医疗 B042

002382 蓝帆医疗 B042

002386 天原股份 B069

002408 齐翔腾达 B030

002420 毅昌股份 B074

002432 九安医疗 B021

002441 众业达 B029

002455 百川股份 B023

002458 益生股份 B025

002459 晶澳科技 B027

002492 恒基达鑫 B038

002513 蓝丰生化 B057

002516 旷达科技 B011

002522 浙江众成 B028

002526 山东矿机 B024

000032 深桑达A A03

000034 神州数码 A13

000037 深南电A B020

000150 宜华健康 B026

000166 申万宏源 B022

000416 民生控股 A10

000428 华天酒店 B020

000504 南华生物 B018

000523 *ST浪奇 B018

000526 学大教育 B029

000529 广弘控股 A11

000539 粤电力A B035

000540 中天金融 B022

000553 安道麦A B004

000564 *ST大集 B015

000571 ST大洲 B004

000609 *ST中迪 B015

000628 高新发展 B019

000655 金岭矿业 B028

000685 中山公用 B016

000698 沈阳化工 B076

000711 京蓝科技 B009

000712 锦龙股份 B009

000720 新能泰山 B020

000731 四川美丰 B016

000738 航发控制 A25

000780 *ST平能 A10

000785 居然之家 B029

000788 北大医药 B018

000803 北清环能 B019

000816 智慧农业 B004

000829 天音控股 B015

000835 *ST长动 B024

000852 石化机械 B077

000918 嘉凯城 A16

000921 海信家电 B037

000935 四川双马 B026

000937 冀中能源 B021

000955 欣龙控股 B053

000960 锡业股份 B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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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58�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1-12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对外收购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步长制药” ）于2021年10月1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79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

函》要求，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公告披露，标的资产北京程瑞2020年9月21日成立，2021年1-8月净利润为-3564.21万元，净资产-3465.21万元，营

业收入0元。 本次收购可形成中药文化合作交流平台。 请公司：

（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主营业务情况、主要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如有）、主要资产等；

回复：北京程瑞目前尚未进行经营活动，主要持有一处四合院房产。

截至2021年8月31日，北京程瑞主要资产为固定资产214,461,074.77元，占总资产的96.92%。

（2）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成立以来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营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

等；

回复：北京程瑞成立于2020年9月，2020年12月31日尚未建账，北京程瑞于2021年2月开立银行账户并于2021年3月建

账进行财务核算。

截至2021年8月31日，北京程瑞公司总资产221,281,825.53元，总负债255,933,878.71元，净资产-34,652,053.18元，

营业收入0元，扣非前净利润-35,642,053.18元，扣非后净利润-33,743,464.18元。

（3）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标的资产经营及财务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本次收购的目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公司本次收购北京程瑞是为了收购其名下位于北京核心城区有历史意义的一处四合院房产，该处房产地理位置

优越，历史沉淀丰厚。公司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以此为基础打造中医药文化平台，公司计划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便于公

司开展中医药文化、业务的宣传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本次收购对公司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具有重要意义，且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发展目标，有利于公司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具备收购必要性。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发生变化。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二、公告披露，本次收购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8月31日，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值为2112.69万元，评估增值率

160.97%。 固定资产中大部分是四合院房地产。 请公司补充披露：

（1）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测算方法和测算过程，主要参数的选取情况、依据及合理性，充分说明标的公司本次评估增值

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一、流动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一）货币资金评估说明

评估基准日各类货币资金的账面值为人民币520,750.76元，全部为银行存款520,750.76元。

1、银行存款的评估

评估基准日银行存款账面值520,750.76元，被评估单位共有1个人民币银行账户。

评估人员通过核对银行对账单和企业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清查核实。 银行账户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

余额经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未达事项调整后完全相符，不存在影响净资产的款项。本次评估对人民币账户按核对无误后的

账面值确定人民币账户的银行存款评估值。

评估基准日，银行存款评估值为520,750.76元。

2、其他应收款评估说明

其他应收款账面值为6,300,000.00元， 系被评估单位2021年7月27日债权转让人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

人北京择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移对价：双方同意，按人民币630万元转让/受让该债权，共1

项。 经采用查阅原始凭证等替代性程序核查其他应收款余额真实，按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

经上述评估过程，其他应收款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6,300,000.00元。

二、非流动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一）固定资产概况

根据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账面记录和对固定资产的清查结果，委估固定资产共计1项，为1套四合院。

该四合院的产权归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为主要依据。

对账面记载的四合院进行了清查，核对权利人、共有情况、坐落、不动产单元号、权利类型、权利性质、用途、面积、使用

期限、其他权利状况及装修状况等。

评估人员在被评估单位管理人员的陪同下，根据所填报的清查评估明细表，对四合院的权利人、共有情况、坐落、不动

产单元号、权利类型、权利性质、用途、面积、使用期限、其他权利状况及装修状况还有原值、构成，逐项进行了核对和了解，

并到现场对四合院的使用、维护、保养情况进行了实地勘察。

委评的固定资产主要为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四合院。经查帐实相符，四合院坐落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四条31

号1-9幢1层。

经现场勘察、清查，四合院目前处于空置状态、维护情况较好。

（二）四合院的评估说明

委评的固定资产帐面原值、净值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型 资产概况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四合院（产证：京2021西不动产权第0003280号） 218,751,089.00 214,461,074.77

合计 218,751,089.00 214,461,074.77

1、评估过程

根据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清查评估明细表，评估人员在房屋所在地由该企业人员配合进行现场勘查、核实四合院的各

项情况和有关参数，并通过现场观察、询问和查阅资料，对四合院的使用、保养、装修和维护状况进行了解和鉴定。在此基础

上通过询价确定本次评估的评估原值和评估净值。

2、评估方法

本次四合院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

（1）比较法

在具体运用上述评估方法时，评估人员遵守评估原则，从市场调查资料中选择有关的原始数据，确定评估测算过程中

有关参数，按下述评估技术路线和思路操作。

先选择价值时点近期的若干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再对其实际交易价格从实际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权益状况、区位状

况、实物状况等各方面与评估对象具体条件比较进行修正，从而确定评估对象的价格。

比较法的基本步骤为： 搜集交易实例→选取可比实例→建立可比基础→进行交易情况修正→进行市场状况调整→进

行房地产状况调整（权益、区位、实物状况）→求取比较价值

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对象比较价值＝可比实例的交易价格×交易情况调整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权益状况

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2）收益法（全剩余寿命模式）

在具体运用上述评估方法时，选择报酬资本化法中的全剩余寿命模式求取评估对象的收益价值。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

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的操作步骤是：选择具体评估方法模式→测算收益期或持有期→测算未来收益→确定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

益乘数）→计算收益价值。

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法公式是报酬资本化法中的全剩余寿命模式，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V=未来收益期内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

其中：V—收益价值（元/平方米）

r—所选取的报酬率（%）

n—收益期（年）

Fi—未来第i年的净收益（元/平方米）

按照有限年收益，逐年递增的计算模型，测算评估对象的收益价值，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V—收益价值（元/平方米）

a—为未来第一年净收益（元/平方米）

r—所选取的报酬率（%）

n—收益期（年）

g—为净收益逐年递增的比率（%）

（三）本次四合院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

比较法具体测算过程：

1、搜集选举交易实例

选择可比实例时，根据评估对象情况，应符合以下要求：

（1）可比实例房地产应与评估对象房地产相似

（2）可比实例的交易方式应适合评估目的

（3）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应接近价值时点

（4）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应尽量为正常价格

根据替代原则，按用途相同、地区相同、价格类型相同等特点，选择三个与评估对象区域相近、用途相同、近期交易的可

比实例。

本次评估选用的三个成交案例，成交价格均为含税价格，可比实例具体情况，详见下表一：

表一可比实例状况表

可比实例状况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房屋坐落 北京市西四北四条31号 什刹海正座四合院 南锣鼓巷新建带车库四合院 什刹海正四合院

可比实例单价(元/M2) 待评 290,000.00 240,290.00 257,611.00

土地面积(M2) 944.8 342 1498.19 213.5

房屋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价格类型 正常 市场挂牌案例 市场挂牌案例 市场挂牌案例

挂牌日期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2021年8月31日

案例来源 待估 网络挂牌数据 网络挂牌数据 网络挂牌数据

2、建立比较基础

选取可比实例后，应对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换算处理，建立价格可比基础，统一其表达方式和内涵。换算处理应包

括下列内容：统一财产范围（统一财产范围为不含非房地产成分、无债权债务的房地产），统一付款方式（统一付款方式应

统一为在成交日期时一次总付清）、统一融资条件、统一税费负担（统一税费负担为交易税费正常负担下的价格）和计价

单位。

由于可比实例在财产范围、付款方式、融资条件、税费负担和计价单位五方面的内涵统一，故本次评估可比实例的价格

可比基础无需调整。

3、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应排除交易行为中的特殊因素所造成的可比实例成交价格偏差，将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调整为正

常价格。 可比实例均属于挂牌实例，交易情况正常，不作修正。

4、进行市场状况调整

市场状况调整是将可比实例在成交日期的价格调整为价值时点的价格。如可比实例均为未成交挂牌案例，一般情况下

挂牌案例价格略微高于实际成交价格。 评估对象价值时点为2021年8月31日。 可比实例市场状况调整如下：

评估对象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市场状况 100 105 105 105

修正指数 100/100 105/100 105/100 105/100

5、进行房地产状况调整

（1）编制比较因素说明表

房地产状况因素包括区位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首先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详见下表二：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表二)

修正因素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物业名称或地址 北京市西四北四条31号 什刹海正座四合院

南锣鼓巷新建带车库四

合院

什刹海正四合院

交易单价 待估 290,000.00 240,290.00 257,611.00

日期修正 2021/8/31 2021/8/31 2021/8/31 2021/8/31

交易情况修正 正常 挂牌数据 挂牌数据 挂牌数据

房

地

产

状

况

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自然人文环境 较好 较好 一般 较好

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楼幢位置 较好 较好 较差 较好

朝向 南 南 南 南

采光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基础设施状况 较完备 较完备 较完备 较完备

公共配套设施 较齐全 较齐全 较齐全 较齐全

区位状况修正指数小计∑

实物状况

建筑结构 砖木 砖木 砖木 砖木

土地面积（m2） 944.8 342 1498.19 213.5

院落面积 一般 较小 一般 较小

装修情况 精装修 精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新旧程度 八成新 八成新 八成新 八成新

物业管理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实物状况修正指数小计∑

权益状况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53.86 年限相似 年限相似 年限相似

规划条件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共有情况

土地共有、房屋套内独

有、套外共有

土地共有、房屋套内独

有、套外共有

土地共有、房屋套内独

有、套外共有

土地共有、房屋套内独

有、套外共有

用益物权设立情况 无 无 无 无

担保物权设立情况 无 无 无 无

租赁或占用情况 不考虑 不考虑 不考虑 不考虑

拖欠税费情况 无 无 无 无

权益状况修正指数小计∑

（2）各比较因素说明

1）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交通便捷度调整系数表如下：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调整系数 6% 3% 0% -3% -6%

根据道路类型、道路级别、宽度、公交路线、地铁沿线、站点分布、车流量及公交停靠次数等，结合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

以估价对象为基准，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所处区域交通便捷度较好，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自然人文环境：自然人文环境调整系数表如下：

自然人文环境 较好 一般 较差

调整系数 10% 0% -10%

自然人文环境对住宅房地产价值存在一定影响，如有不同，作相应调整。 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一、三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评估对象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民间有四合院西贵东富的说法，导致北京市西城区同等情况下的四合院价格明

显高于东城区，因此西城区自然人文环境为较好，东城区自然人文环境为一般，故可比实例调整如下：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自然人文环境 较好 较好 一般 较好

指数调整 - 0.0% -10.0% 0.0%

楼层：楼层调整系数如下：

居住房屋的楼层调整系数（无电梯）

总层数

层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 0% 0% 0% 0% 0% 0% 0%

2 2% 2% 2% 2% 2% 2%

3 1% 4% 4% 4% 4%

4 -1% 4% 4% 4%

5 -2% 2% 2%

6 -3% 0%

7 -4%

评估对象及可比实例具体调整如下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指数调整 - 0.0% 0.0% 0.0%

楼幢位置：楼幢位置调整系数表如下：

楼幢位置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调整系数 8% 4% 0% -4% -8%

楼栋位置对住宅房地产价值存在一定影响，如有不同，作相应调整。 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一、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所

在区域胡同道路较宽，可以通行轿车等车辆，评估对象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所在区域胡同道路较窄，不可以通行轿车等车

辆，故可比实例调整如下：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楼栋位置 较好 较好 较差 较好

指数调整 - 0.0% -8.0% 0.0%

朝向：楼栋朝向调整系数表如下：

朝向 南 东 西 北

调整系数 3% 0% 0% -3%

分为朝南、朝东、朝西、朝北四个等级，以评估对象为基准，结合实际情况相应调整。评估对象主体朝向与可比实例主体

朝向均为朝南，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采光：采光调整系数表如下：

采光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调整系数 6% 3% 0% -3% -6%

采光对住宅房地产利用的价值影响较大，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采光均为较好，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调整系数表如下：

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调整系数 6% 3% 0% -3% -6%

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对住宅房地产利用的价值影响较大，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均为较高，故可比

实例均不作调整。

基础设施状况：基础设施状况调整系数表如下：

基础设施状况 完备 较完备 一般 较差 差

调整系数 6% 3% 0% -3% -6%

基础设施状况对住宅房地产利用的价值影响较大，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所属基础设施状况均为较完备，故可比实例均

不作调整。

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调整系数表如下：

公共配套设施 齐全 较齐全 一般 较不齐全 不齐全

调整系数 6% 3% 0% -3% -6%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银行、医院、农贸市场的完善情况等，结合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 以评估对象为基准，评估对象与

可比实例公共配套设施均较齐全，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综上，三个可比实例区位状况综合调整如下：可比实例一、三不做调整、可比实例二下调18.0%。

2）实物状况

建筑结构：建筑结构调整系数表如下：

建筑品质及内部格局 钢混 砖混 砖 砖木 木质

调整系数 6% 3% 0% -3% -6%

分为钢混、砖混、砖、砖木、木质五个等级，结合实际情况相应调整。 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建筑结构均为砖木，故可比实

例均不作调整。

土地面积：在此主要考虑评估对象和可比实例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而言，四合院作为特殊的居住物业，价格主要用土

地面积来体现，往往面积越大，每平方米的占地价格就会越高，这可能是四合院与普通商品房最大的差别所在，这和人们重

视四合院的布局有很大的关系。与评估对象同类的房地产土地面积越大，相对单价也会略高，土地面积越小，则相对单价也

会略低。 本报告调整如下：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土地面积 944.8 342 1498.19 213.5

指数调整 -4% 4% -4%

院落面积：院落面积调整系数表如下：

院落面积 大 较大 较小 小

调整系数 8% 4% -4% -8%

分为大、较大、较小、小四个等级，以评估对象为基准，作相应调整。 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调整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院落面积 一般 较小 一般 较小

指数调整 -4% -4% -4%

装修情况：装修情况调整系数表如下：

装修情况 毛坯 普通装修 精装修

调整系数 0% 4% 8%

分为毛坯、普通、精装修三个等级，以评估对象为基准，作相应调整。由于评估对象装修标准为精装修，可比实例一为精

装修，可比实例二、三装修标准均为普通装修，本报告调整如下：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内部装饰及配套设施 精装修 精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指数调整 - 0.0% -4.0% -4.0%

新旧程度：新旧程度调整系数表如下

新旧程度 八成新 八五成新 九成新 九五成新 全新

调整系数 每相差一个档次按实际调整

根据可比实例的建成时间、建筑物的成新度，结合实际情况作调整。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约八成新，故可比实例均不

作调整；

物业管理：物业管理调整系数表如下：

物业管理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调整系数 6% 3% 0% -3% -6%

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评估对象为基准，作相应调整。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物业管理均较好，故可比

实例均不作调整。

综上，三个可比实例实物状况综合调整如下：可比实例一下调8.0%、可比实例二不做调整、可比实例三下调12.0%。

3）权益状况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土地剩余使用年限调整系数表如下：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存在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差异 与评估对象相同

调整系数 按实际调整 不作调整

根据土地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及可比实例土地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结合实际情况作调整。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期

限至2075年6月27日，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约53.86年，可比实例与评估对象建成年限均相似，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与评估对象相似，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规划条件：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规划条件均为住宅，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共有情况：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为土地共有、房屋套内独有、套外共有，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用益物权设立情况：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未设立用益物权，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担保物权设立情况：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未设立担保物权，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租赁情况：根据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是否存在租约限制以及租约对正常价值的影响程度。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无租

约情况，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拖欠税费情况：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无拖欠税费情况，故可比实例均不作调整。

综上，三个可比实例权益状况均不作调整。

（3）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上述房地产市场状况各调整因素及调整值，编制比较因素调整系数表详见下表三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表三）

修正因素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物业名称或地址 北京市西四北四条31号 什刹海正座四合院

南锣鼓巷新建带车库四

合院

什刹海正四合院

交易单价 待估 290,000.00 240,290.00 257,611.00

日期修正 100 105 105 105

交易情况修正 0 0 0 0

房地

产状

况

区位状

况

交通便捷度 0 0 0 0

自然人文环境 0 0 -10 0

楼层 0 0 0 0

楼幢位置 0 0 -8 0

朝向 0 0 0 0

采光 0 0 0 0

所属区域社区成熟度 0 0 0 0

基础设施状况 0 0 0 0

公共配套设施 0 0 0 0

区位状况修正指数小计∑ 0 0 -18 0

实物状

况

建筑结构 0 0 0 0

土地面积（m2） 0 -4 4 -4

花园面积 0 -4 0 -4

装修情况 0 0 -4 -4

新旧程度 0 0 0 0

物业管理 0 0 0 0

实物状况修正指数小计∑ 0 -8 0 -12

权益状

况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0 0 0 0

规划条件 0 0 0 0

共有情况 0 0 0 0

用益物权设立情况 0 0 0 0

担保物权设立情况 0 0 0 0

租赁或占用情况 0 0 0 0

拖欠税费情况 0 0 0 0

权益状况修正指数小计∑ 0 0 0

修正后价格 300,207.00 279,082.00 278,800.00

修正后平均单价 286,030.00

（4）计算比较价值

1）编制比较因素调整系数表

依据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表三），编制比较因素调整系数表，详见“表四” 。

比较因素调整系数表（表四）

评估对象与实例项目

比较因素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成交价格（元/㎡） 290,000.00 240,290.00 257,611.00

交易情况 100/105 100/105 100/105

市场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房地产状况

区位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实物状况 100/100 100/82 100/100

权益状况 100/92 100/100 100/88

修正后价格 300,207.00 279,082.00 278,800.00

修正后平均价格

（元/平方米）

286,030.00

2）评估对象比较价值

由于各可比实例调整后的比较价值较为接近，因此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确定评估对象最终比较价值。 即：

评估对象比较价值（单价）=（可比实例一比较价值+可比实例二比较价值+可比实例三比较价值）÷3

=（300,207.00+279,082.00+278,800.00）÷3

=286,030.00元/平方米

评估对象比较价值总价=286,030.00元/平方米×944.8平方米

=27,024.00万元（取整）

收益法（全剩余寿命模式）具体测算过程：

1、有效毛收入的测算

（1）评估对象潜在毛收入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市场客观租金情况，先求取评估对象日单位平均租金，以确定评估对象的潜在毛收入。

周边四合院租赁情况：

序号 案例坐落

挂牌单价

（元/平方米·天）

挂牌价格

（元/平方米·月）

土地面积

（㎡）

建筑面积（㎡） 挂牌日期 案例来源

1 南锣鼓巷精装二进四合院 21 206700 330 290 8月31日 顺益兴四合院

2

南锣鼓巷新翻建精装四合

院

19 250000 435 335 8月31日 顺益兴四合院

3 新街口可停车精装四合院 17 200000 400 260 8月31日 顺益兴四合院

评估人员调查了评估对象所在区域该类房屋租赁情况，该区域类似的四合院挂牌租金水平大致在17-21元/平方米.天

的上下浮动。 评估对象周边成交、挂牌案例充足，本次评估取其中值，即19元/平方米.天为可实现的日单位平均租金，评估

依据充足，方法合理，且评估结果与评估对象实际成交价格吻合，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经比较测算，本次评估确定评估对象可实现的日单位平均租金为19元/平方米.天，即评估对象的年潜在毛收入为：

19×365＝6,935.00元/平方米.年

考虑到租赁保证金和押金等的利息收入较少，本次评估不予考虑。

（2）空置率和有效出租面积率的确定

由于在类似的房地产租赁市场上，通常以单位租金价格和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土地面积计算租金的，因此本次评估设定

有效出租面积的比率为100%，另外，根据对周边类似物业的了解，区域内同类物业出租率都较高，结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

经综合考虑，确定本次评估空置率为5％，即出租率为95％。

（3）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评估对象的年有效毛收入为：

6,935.00×100%×95%＝6,588.25元/平方米.年

2、运营费用的测算

根据北京市四合院出租的情况，经营费用一般由管理费用、维修费用、保险费、房产税、年增值税及附加费等组成：

（1）管理费用一般取年有效毛收入的1%~3%。 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取2%；

管理费=6,588.25×2%=131.77元/平方米

（2）维修费用一般取建筑物重置价格的1%~2%。 评估对象新旧程度为八成新，维护保养较好，本次评估取1%；

维修费=6000×1%=60.00元/平方米

（3）保险费用一般取建筑物重置价格的0.2%~0.3%。 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确定评估对象建筑物重置价

格为6000元/平方米，保险费率取0.2%；

保险费=6000×0.2%=12.00元/平方米

（4）房产税取租金的12%，年增值税及附加费取年有效毛收入的5.38%。 合计：17.38%

房产税=6,588.25×（12%+5.38%）=1,145.04元/平方米

运营费用=管理费用+维修费用+保险费+房产税、年增值税及附加费

=1,348.81元/平方米.年

3、年净收益

净收益=有效毛收入-运营费用

=6,588.25－1,348.81＝5,239.44元/平方米.年

4、报酬率的确定

（1）市场提取

收集市场上相同或者类似房地产的净收益、价格等资料测算报酬率。 这种方法所采用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于市场，可直

接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大体水平，理论上讲是求取报酬率的最理想方法。

净收益中所需扣减项目列表

非固定扣减项目———营运费用 固定扣减项目

考虑因空置造成的收入损失 房产税

维持房地产正常生产、经营的费用支出

（如管理费、维修维护费、水电气等费用）

增值税及附加

选取北京市近期发生出租出售交易的四合院房地产案例，收集他们的租金、售价、空置率、收益年限等多个指标，进行

测算可得：四合院房地产报酬率为4.5~5.5％。

（2）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

报酬率＝安全利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

安全利率:根据房地产的社会经济环境，以价值时点一年期定期存款利1.5%作为安全利率。

投资风险补偿率:是指当投资者投资于收益不确定、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房地产时，必然会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风险有

所补偿。 一般认为的商业房地产行业投资风险补偿率为2.0-2.5%。

管理负担补偿率：是指一项投资所要求的操劳越多，其吸引力就会越小，从而投资者必然会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管理

有所补偿。 一般认为的房地产行业管理负担补偿率为0.5-1.0%。

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是指投资者考虑投资房地产时，要投入大笔资金，而房地产开发周期长、变现时间也长，希望对其

资金缺乏流动性给予一定的补偿。 一般认为的房地产行业缺乏流动性补偿率为1.0-1.5%。

投资带来的优惠率：是指投资房地产可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易获得融资，投资者往往会因此而降低所要求的报酬率，

一般为-0.4%；又如投资房地产往往可以抵扣部分所得税，从而得到一定的优惠，一般为-0.1%。因此，一般认为投资房地产

带来的优惠率为-0.5%。

累加法求取报酬率一览表

项目 数值 取值理由

无风险报酬率 1.50% 价值时点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0%

投资风险补偿率 2.0% 目前该类型房地产经营稳定 ,因此投资风险补偿率按2.0%考虑

管理负担补偿率 0.5%-1.0% 按照评估人员的经验按0.5%-1.0%考虑

缺乏流动性补偿率 1.0%-1.5% 按照评估人员的经验按1.0%-1.5%考虑

易于获得融资的优惠率 -0.4% 按照评估人员的经验按-0.4%考虑

所得税抵扣的优惠率 -0.1% 按照评估人员的经验按-0.1%考虑

报酬率区间 4.50%-5.50%

得到房地产的报酬率为4.5%~5.5％。

（3）报酬率确定

根据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报酬率区间，结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评估四合院房地产的报酬率取5.0%。

5、收益年限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记载，评估对象使用年限剩余53.86年，故在此设定评估对象的收益年限为53.86年。

6、净收益逐年递增的比率（g）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通胀预期未变，2021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1.1％，有关经济专家

预测不排除全年CPI超过1.5％。 考虑到房地产租金价格增长水平与通货膨胀水平基本保持相同或略高于通货膨胀水平，本

次评估净收益逐年递增率将以此为基础确定。

评估人员考虑到评估对象实际的租金增长水平受到区域内类似物业影响较大， 根据评估对象周边区域市场租金的实

际情况，确定评估对象净收益逐年递增率为2.0%。

7、收益价格的确定

根据收益法有限年收益，逐年递增的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本次评估收益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V=5,239.44÷（5.0%-2.0%）×[1-(1+2.0%)

53.86

÷(1+2.0%)

53.86

]

=137,995.00元/平方米

根据上述测算，评估对象单价为137,995.00元/平方米

收益法总价=137,995.00元/平方米×944.8平方米=13,038.80万元（取整）（四）评估结果

经评估，收益法得出的结果是13,038.80万元，比较法得出的结果是27,024.00万元，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有一定差

距，评估人员经过分析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租售倒挂现象，租金偏低，在运用收益法估算时还原率不易把握。

我们认为，比较法得出的结果接近市场行情，更能反映真实价值。基于上述理由，本次采用比较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作为

委估资产的评估价值。

三、负债评估技术说明

负债核实后帐面值为255,933,878.71元，由应交税费及其他应付款组成。

（一）应交税费

评估基准日应交税费账面值48,000.00元。

评估人员通过核对后发现，本次评估对应交税费核对无误后的账面值确定应交税费的评估值。

评估基准日，应交税费评估值为48,000.00元。

（二）其他应付款的评估

被评估单位其他应付款账面金额为255,885,878.71元，明细8笔，详情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元）

田雯龙

2020年9月22日债权转让人田雯龙与债权受让人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

212,398,589.00

田雯龙

2020年9月23日债权转让人田雯龙与债权受让人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4,000,000.00

田雯龙 代缴契税、印花税 6,352,500.00

田雯龙 已偿还田雯龙款项 -2,930,000.00

田雯龙 田雯龙债权根据协议应计利息 31,804,789.71

北京梦里阑珊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0日北京梦里阑珊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债权转移协议》

2,800,000.00

成都龙瑞影业有限公司 关联方往来款 950,000.00

北京龙乐智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往来款 510,000.00

合计 255,885,878.71

评估人员通过核对明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抽查部分凭证，对债务的真实性进行了验证，审核结果正确。

综上，其他应付款未发现账实不符和不需偿还账项的情况和金额，据此确认评估基准日账面其他应付款余额账实相符。

经上述查核，确认其他应付款债务属实，债务金额准确，以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其他应付款评估值为255,885,878.71元。

四、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08月31日的资产总额账面价值22,128.18万元

（取整），评估值27,706.08万元（取整），评估增值5,577.89万元，增值率为26.01%；负债总额账面价值25,593.39万元（取

整），评估值25,593.39万元（取整），评估无增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34,652,053.18元，评估值21,126,900.00元（大

写人民币：贰仟壹佰壹拾贰万陆仟玖佰元整，评估增值55,778,925.23元，增值率160.97%。 （具体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取整） 评估价值（取整） 增减值（取整）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82.08 682.08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1,446.11 27,024.00 5,577.89 26.01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21,446.11 27,024.00 5,577.89 26.01

资产总计 22,128.18 27,706.08 5,577.89 25.68

流动负债 25,593.39 25,593.39 0.00 0.00

负债总计 25,593.39 25,593.39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465.21 2,112.69 5,577.89 160.97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净额:

评估增值5,577.89万元，固定资产中大部分是四合院房地产，折算账面净值时为购入时的金额计提折旧，而近些年中

国尤其北京地区的四合院房地产市场价格增幅较大，导致两者价格相差较大。

（2）四合院房地产的具体地址、前次评估或转让情况（如有），与本次交易定价的差异及原因（如有），结合可比交易

或周边可比四合院房地产案例进一步说明评估作价的公允性。 请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回复：四合院房地产具体地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四条31号1-9幢1层。

前次评估或转让情况：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0105执恢1501号）记载，该法院曾委托北

京京城捷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评估价为20,488.27万元，后该院以21,000万元人民币于2020年10月30日对该

房地产进行拍卖，次日流拍，后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以21,000万元的价格折抵其债务。 该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北京

程瑞科技有限公司在被执行房产流拍后，申请以流拍价格以物抵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准许。 因此该处房产被裁定归

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

与本次交易定价的差异及原因为：前次成交为法院拍卖成交，该类型出售为被迫快速出售，属于快速变现，具有受让人

范围较小等特点，因此与正常的市场价值相比价格较低。

本次收购的定价合理、公允，具体评估过程详见二（1）回复的相关内容。

三、公司备案的评估报告显示，标的资产存在与第三方的债务纠纷及司法划转。此外，评估机构勘查发现标的资产下属

四合院房屋现状与不动产权证中记载的规划部分不符，可能导致房屋无法过户。 请公司：

（1）进一步说明标的资产及其主要资产权属是否存在瑕疵，对估值的影响，上述事项是否对本次收购构成障碍及相应

的解决措施，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公司本次投资的标的资产为北京程瑞100%股权，其中龙乐智信持有其99%股权，徐杉杉持有其1%股权，该等股

权均已缴纳完毕出资，权属清晰，不存在司法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

北京程瑞的主要资产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四条31号的房屋（含土地），该等资产是北京程瑞依据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2020年11月25日出具的（2020）京0105执恢1501号《执行裁定书》合法取得，并已于2021年2月19日过户到北京

程瑞名下，北京程瑞合法持有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号为：京（2021）西不动产权第0003280号），不存在权属纠纷等瑕疵。

根据公司到北京市西城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的北京程瑞下属四合院所涉不动产登记档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关于西城区西四北四条31号内的房屋（含土地）以物抵债办理过户登记的说明》，并经实地勘察：北京市西城区西四

北四条31号的房屋存在翻建的情况，导致房屋现状与产权证书所载明的测绘图部分不符，形成了一定量的违章建筑（包括

西厢房、地下室、车库等）。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现场勘查时发现该处房产的房屋现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

西不动产权第0003280号）中记载的规划不符，结合实际情况和评估师经验，在评估时仅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

证书》（京（2021）西不动产权第0003280号）中记载的产权面积的房地产进行了评估。 因此，出具的评估结论未受该瑕疵

的影响。

由于北京程瑞已经依法完成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四条31号的房屋（含土地）的过户手续并取得产权证书，因此，前述

违建瑕疵不会对本次收购构成障碍。

（2）将评估报告同步披露。

回复：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四、公告披露，标的资产对债权人田雯龙现承担债务共计2.52亿元，经协商一致，标的资产对田雯龙的该等债权在本次

股权转让时一并转移至公司，由公司承担。 田雯龙为标的资产股东龙乐智信持股80%的股东。 请公司：

（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前述债务的形成时间、形成原因，截至公告日尚未偿还的原因，进一步说明本次承债式收购的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一、债务的形成时间及原因：

标的公司对债权人田雯龙所负债务2.52亿元是北京程瑞受让田雯龙对孙鹏程、于秀清享有的债权而来。

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28日出具的（2018）京03民终第5847号《民事调解书》等文件，田雯龙对孙

鹏程、于秀清等享有借款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等债权。《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一、孙鹏程、于秀清同意于2018年9月

21日前（含当日）给付田雯龙借款7,866.88万元；二、孙鹏程、于秀清同意于2018年9月21日前（含当日）给付田雯龙借款利

息及违约金：分别为（1）以5,766.88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4日起计算；（2）以2,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5日起

计算。 以上均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借款返还之日。 田雯龙占用房屋期间占用费306.9144万元冲抵上述利息及违约

金。 ……五、孙鹏程、于秀清如未按本调解协议约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2020年9月22日，北京程瑞与田雯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北京程瑞以21,239.8589万元的债权转让金额受让了田雯

龙享有的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第584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上述债权。 2020年9月23日，北京程

瑞与田雯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债权转让协

议》” ），双方明确实际被执行案件的原债务人孙鹏程、于秀清除了上述转让金额外还拖欠田雯龙债权400万元，该欠款的

债权属田雯龙所有，因此双方变更债权转让金额为21,639.8589万元。 同时，《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北京程瑞按未支付给田

雯龙的债权转让金额以法律允许的民间借贷的最高年利率（15.4%）向田雯龙支付利息，直至北京程瑞清偿全部转让价款

本息之日止； 应北京程瑞请求田雯龙代缴纳房产过户交易契税费用， 北京程瑞按田雯龙实际代缴房屋过户交易契税的金

额，自缴纳之日起以法律允许的民间借贷的最高年利率（15.4%）向田雯龙支付利息，直至北京程瑞清偿全部代缴税款本息

之日止；如北京程瑞以拍卖标的物抵偿其享有的债权方式实现了其受让的债权，自2020年9月22日起至北京程瑞付清田雯

龙转让价款（包括增加的转让款及代缴交易契税款）之日止，北京程瑞按未支付田雯龙的转让价款的金额以法律允许的民

间借贷的最高年利率（15.4%）向田雯龙加付利息，直至北京程瑞清偿全部转让价款本息之日止。

截至收购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北京程瑞对田雯龙所负的债务明细为：

序号 款项性质 金额（元）

1 2020年9月22日债权转让人田雯龙与债权受让人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212,398,589.00

2 2020年9月23日债权转让人田雯龙与债权受让人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4,000,000.00

3 代缴契税、印花税 6,352,500.00

4 已偿还田雯龙款项 -2,930,000.00

5 田雯龙债权根据协议应计利息 31,804,789.71

合计 251,625,878.71

截至本次收购基准日， 反映在审计报告中北京程瑞对田雯龙所负的全部债务共计251,625,878.71元。 北京程瑞已于

2021年9月偿还债权人107万元，现承担债务金额为250,555,878.71元。

二、截至公告日尚未偿还的原因

北京程瑞无债务清偿能力。

三、本次承债式收购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2021年10月15日，北京程瑞无能力偿还对田雯龙所负的共计250,555,878.71元的债务。 公司收购北京程瑞100%

股权后，北京程瑞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程瑞仍须偿还对田雯龙所负的债务。

在公司与北京程瑞债权人田雯龙谈判过程中， 田雯龙同意自收购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起北京程瑞对田雯龙所负的

全部债务不再计息，但公司需代北京程瑞偿还对田雯龙所负的全部债务。本次承债式收购是对公司与北京程瑞的债权人田

雯龙之间商业谈判结果的履行。

（2）补充披露公司与田雯龙及其他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潜在利益关系。

回复：公司与田雯龙及其他相关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潜在利益关系。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交易的必要性、标的资产评估作价的合理性、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

明确意见，并结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审议等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请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收购北京程瑞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慎审议，做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并出具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收购事项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购北京程瑞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交易的价格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并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关于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收购事项的问询函〉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